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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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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南岭山地和东南海岛的研究个案，结合实地调查与民间文献的分析，可知清朝在南中国确

立统治之后，有一个通过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契约、
谱牒等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强调前朝旧制的传统，或适应新朝新政的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

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 清代前期，地方政府在重建管理秩序中的务实化趋势，与民间的合法化策略

相得益彰，使得粮户归宗、海岛复垦等改革得以施行，这一过程对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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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以 １１ 至 １６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写作后期，苦恼于

如何将水利格局演变、聚落变迁和行政区划沿革

等不同过程和个案建立有机的联系，对区域历史

建立一个整体的考察视野。 当时赵世瑜教授提供

了及时的建议，他认为拙论可能指向某种区域整

体史或者某种结构，指导我仔细体会年鉴学派的

著述，并关注其后续学术发展。 在随后的阅读中，
我深受所谓“年鉴新史学派”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关注“长时段”的变动，在社会过程中理解微地貌

差异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呈现为一种社会要素，思
考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空间

差异，然后观察地理差异及其变化如何对历史显

得有意义。 不过，在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后，我觉得

还没有很好地从村落及人群出发，将实地调查所

得与文献解读、问题分析充分地结合起来。①重新

研读萧凤霞、刘志伟关于“结构过程”的理论论辩

和研究实践，也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结构史”还是

有点刻板，对人群的能动性揭示不足，尽管也在尝

试追述某些“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但对“结构”
的理解还是过于简单，对“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

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

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②等论辩的理解还是不

够透彻，有时难免就会落入直线式的叙述。
近年来，我关注的区域从江南暂时转移到东

南沿海以及南岭山脉，多次带领学生们参与实地

考察，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始关注在明清国家

体制发展的时空进程及人地机制。 从一些民间文

献的阅读中，我对清代前期地方社会的动向和人

们的生存选择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认识。 赵世瑜教

授深入分析了明清易代时期的失序和地方的利

用③，对于“结构过程”，他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

者往往是通过观察现代社会去反观那个距离最近

的结构过程的，亦可采用逆向方法，去观察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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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再结构过程。 比如在明清时期的区域社

会中发现前此某个结构过程延续下来的浓重痕

迹，从而发现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因素，进而把

握该结构过程。① 刘志伟教授则提醒我们，普遍

性往往是在认知结构的层面、通过历史的结构过

程去把握的，在研究中常常只是在思辨过程中的

分析工具而已，无论是叙事还是辨识，都要让思想

流动起来，具备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能力。② 通

过南岭山地和东南海岛的研究个案，结合实地调

查与民间文献的分析，本文重点考察清朝在南中

国确立统治之后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
亦对上述方法论问题试做探索。

一、 军屯的民田化与军户的再组织

　 　 在考察中国的南岭山地聚落时，我们不经意

地找到很多明清时代卫所的建筑遗存，许多居民

对当地的军事传统记忆犹新，这令我们直观地感

到，明清帝国在南岭山地实行的疆土管理体制，特
别是卫所军屯体制，对山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留至今。 老百姓讲述祖

先历史的时候，习惯性使用了军家、军声、民家等

称谓，也不由自主带出了进山剿抚傜人、傜民缴枪

守边等鲜活的故事。 这类故事的时间跨度可以上

溯至明代，也可追述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不过，在历

史记忆容易发生时间错位的同时，地理环境和聚

落的相对坐落，在老百姓的讲述中却非常清晰。
我们的南岭考察计划最早从湖南省宜章县的

“三堡”开始，所谓“三堡”，是指宜章县南境的黄

沙、笆篱、栗源三个屯堡。 明代初年，南方局势稳

定之后，为了控制南岭山地，明廷在宜章等州县设

立了千户所、守御千户所，还在各地设立了不少屯

堡。 笆篱堡柳氏的故事颇为典型，据现存同治版

《柳氏族谱》称，柳氏先祖柳英于正统年间奉调宜

章，设立笆篱堡以为保障，随后柳氏子孙在堡城

内、外繁衍定居。 谱序中存有明弘治十七年旧序

一篇，其他均作于康熙十年之后，这些谱序都特别

强调了顺治八年曹志建之乱对家族的毁灭性打

击。 明末清初，南岭战事纷繁。 顺治二年，福王以

何腾蛟兼湖南巡抚，招降李自成余党，分十三镇。
同时，故巡抚中军曹志建镇龙虎关，后取郴州。 到

顺治三年，曹志建招降临武县的军兵，并征其税。
顺治四年平南王尚可喜取衡州，破桂阳，五年，永
明王朱由榔诸将取湖南地，曹志建旋复取之，永明

王又与曹志建混战，顺治七年至九年，曹志建和永

明王先后被平定，湖南才正式进入清朝的统治之

下。③ 从族谱中诸多叙述来看，顺治八年笆篱堡

的惨剧，多半源于人祸，据谱传之述：

堡城弹丸尔，环内外多巨族居之，每凌厉其乡

人，因小衅日寻干戈，轻薄子弟又为飞语以诋，乡之

富厚者，啣恨莫报。 值逆寇曹志健驻粤西龙虎关，因
往请，导自星子，即屠黄沙，屠笆篱，无一生者。 时顺

治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④

康熙十年谱序亦称，“辛卯间六阴重凝，一夫作

难，向导曹寇陆梁，致成三月二十六日之变。 弧蝥

先登，城楼鼎沸，杀父留子者有之，杀夫存妻者有

之……即黄金满赢者，终难免于一割，而无辜之髦

穉，同为邱陵之怨骨”⑤。 站在柳氏的立场来看，
堡城内外乡族之间的长期矛盾，是酿成这场引狼

入室的悲剧的根本原因。 所幸曹逆之乱很快被平

定，但是乡人对于时局何去何从，仍处于观望狐疑

的状态，谱中对此也有形象的刻画：

当鼎革，遭曹逆兵燹，煨尽之余，衰草白杨间，磷
势夜炽，何惨如之？ 祖皆明哲保身，不遇其难。 是

时，老成凋谢，其间豪杰兼并，莫知所措。 稍有才力

者，亦皆畏首畏尾，束手而待毙矣。 而吾祖独砥柱中

①
②

③

④
⑤

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叙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９—１０ 页。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中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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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撑持门户，不为克振前业，而且恢而廓之，壮如

也。 至于事公，畏慎有远虑。 时依山民多流窜，田里

荒芜，逋租匿役，里胥追逐，鸡犬不宁。 而吾祖独恬

淡自如，克保无事，既而潜心肄雅，得游胶庠。①

田野乡间这些“鼎革”前后的故事，凸显了生死攸

关之际人们的行动和抉择，使研究者更容易理解

明清之际的文献中“定鼎”二字的分量。 在乡间

采访中，老百姓还讲起军民婚娶纠纷的话题，时间

跨度同样巨大，一会儿讲明朝官军，一会儿讲民国

土匪，一会讲国民党部队。 他们说，但凡军队盘踞

屯聚，总会提出娶亲要求，某个村庄若不从，不愿

把女子嫁给军兵，常常就得不到武装庇护，随后惨

遭洗劫甚至屠戮。 这类故事的朴实道理不难理

解，聚落人群关于联姻、安全等基本生计考量。 往

往有助于理解村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清朝在南岭各个州县确定统治地位之后，很

快就面临着重整人口赋役等具体治政问题。 顺治

八年另一个曾被曹志建杀掠的黄沙堡，至今保存

着古旧城墙、祠庙及多方明清碑刻，堡城朝天门的

门洞里完好保存着康熙四十年的《奉院司道宪禁

革碑》，该禁示碑缘起于黄沙、笆篱、栗源三堡的

屯丁控告驻防官兵违例勒索，强派巡边用夫、定更

放炮、走递公文、乡约、采买米谷、榨户油麻等杂

差，官府对此加以禁革，立碑为示。 碑中有几处行

文值引人注目，首先是三堡的屯丁“虽系故军，各
姓无人出质”，“自康熙五年奉裁田粮，尽归本县”
之后，理应“照民一例输将”，驻防官兵不应对其

佥派杂差。 官方还要求销案后“仍移营禁革，并
饬该营弁不避嫌怨，竭力巡查，不许汉猺通往”②。

阅读这些叙述，总令人浮想联翩，意犹未尽。
明清交替，驻防体制发生了改变，卫所田粮裁归州

县，但许多卫所故军显然没有顺利完成身份转型，
他们对于“民”的正常身份有着强烈的诉求，其既

有的社会联系也依然紧密。 另一方面，对于入驻

屯堡的绿营官兵来说，将巡边、走递公文、采买米

谷油麻这些杂差摊派给“故军”的惯例一旦被禁

革，官方马上要告诫他们“不许汉猺通往”，这到

底是意味着故军充役时反倒可以做到汉、徭不互

通？ 还是说长期存在着汉徭互通的情况而官方希

望有所改观？ 清代前期居住在这些明代屯堡建筑

的“故军”屯丁、绿营体制下的驻防官兵和一般的

民户，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什么？ 他们的后续命运

是什么？ 值得进一步追述。
带着黄沙堡的问题，２０１２ 年春我来到湖南省

蓝山县进行实地考察，湖南南部在明代前期总共

设置了 ４ 个卫，１０ 个千户所，其中就包括了蓝山

县境内的宁溪千户所，这个所是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设立的，下面还有两个军营。 宁溪所背后

的山区，是有很多徭族民众居住的地方，至今分布

着许多瑶族自治乡。 目前蓝山县所城镇政府所在

地，即是明代宁溪所城的地点。 我们在采访中得

知，城内目前人口较多的姓氏有阮、利、朱、黄、古
等八大姓。 阮氏宗祠始建于乾隆五十五年，祠内

墙上有一通作于光绪十四年的《仓谷碑记》，碑文

中说到，阮氏的先祖和其他七个姓氏的军人，共同

来到宁溪所城驻守，组成了张、韩、吴、梁、杨、孙、
丁、万、赵九个屯田所。③ 屯田所是明代卫所制度

中屯田区的地理单位，也常常成为人群组织的单

位，譬如以某个军官的姓氏来命名某个屯田所。
在后来的演变过程，宁溪所的九个屯田所，就主要

掌握在阮氏和其他七个姓手中，形成了“九所八

户”的人群组织。
“八大姓”中的利姓于 ２０００ 年修订了宗谱。

该谱所录旧序中，以康熙三十五由十一代孙利思

义所撰者为最早，序文提到其祖先于明洪武初年

从广东肇庆府调拨江南充任军户，其后因为湖南

叛乱，调来宁溪所守御，垦种屯田。④ 阮姓和利姓

的老前辈都说，他们都是明代驻守宁溪所城的军

官的后代，城里八个大姓大多都有自己的族谱。
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在南中国的传统乡村调查司空

见惯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利氏族人还说，他
们的宗祠不在所城，而位于一个叫军屯村的地方，

①
②
③
④

宜章笆篱堡《柳氏族谱》“继美公蒸尝序引（乾隆十年）”，第 ５５ａ—ｂ 页。
《奉院司道宪禁革碑》（康熙四十年），立于湖南郴州宜章县黄沙堡堡城朝天门内。
《仓谷碑记》（光绪十四年），立于湖南永州蓝山县所城镇阮氏宗祠内墙壁。
《（河南郡）利氏宗谱》，蓝山县所城镇利氏宗藏，２０００ 年重修本，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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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黄氏、古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所城以南的下

洞村，这些大姓以前都有一部书，老辈人说那是各

个姓“共同的族谱”，目前由古姓人家保存，保存

者古先生住在所城以北一个叫大河边的地方。 八

姓共用一套族谱，实属少见，随后我们访得该谱，
方知是光绪二十九年蓝山人阮敬涛所撰《宁溪所

志》五册。
在这部所志之中，《兵制》一册较为特别，其

封面在书名下方标注：“八户：阮、李、朱、黄、利、
潘、古、周；九所：张、韩、吴、梁、杨、孙、丁、万、
赵。”由此，我们马上与所城内阮氏宗祠的《仓谷

碑记》联系起来了。 该册所录《九所屯田》 《九所

籍贯》《立民户合约》《联里朋甲合约》《轮当值役

合约》《西隅十排合约》等篇的详细记载，使我得

以勾勒出故事的轮廓，所谓九所八户，主要涉及宁

溪所城军、民户籍的演变过程和形成的人群组织。
在明代中后期，卫所军屯体制转变之后，有很

多原来不是卫所的人，带有各种户籍身份的人群

或者不同的族群控制了这些土地，但是控制了这

些军屯土地之后，随着明清的朝代更替，又面临了

新的问题，因为清朝的军事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

土地和人还在那里，和宜章三堡的“故军”屯丁一

样，他们失去了明朝法律规定的卫所的军户身份，
迫切地需要军屯土地的产权问题。

另一方面，从中央看地方，地方政府也努力地

实行比较务实的措施，力图顺利地登记和收编这

明代的军屯土地，让实际上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成

为顺从大清王朝的子民，缴纳赋税。 这种思想主

要源自顺治十二至十四年，时任经略湖广、江西、
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兵部

尚书的洪承畴，他在湖南推行了一系列军政和垦

政的举措。 洪承畴认为，之所以兴屯不力，源于官

兵搜刮，以及垦辟缺乏保障，因此提出由州县官员

到乡村招徕，并力行三年陞科政策。 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垦荒田地之认定，洪承畴强调了“户族保

结”的必要性和屯田必须陞作民田的原则，这对

其后之土地垦荒进程具有颇为深远的影响。 顺治

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措施都贯彻了洪承畴的屯政新

思想。① 顺治十三年湖南各属共垦荒田 ３１３３２３
亩②，应该算是不错的成果。 不过好景不长，在顺

治后期至康熙初年，湖南垦荒中弄虚作假的现象

开始出现，湖南南部不少州县都征输乏力。③ 康

熙十三年，清廷在湖南与吴三桂叛军展开拉锯战，
至康熙二十年，吴三桂余党尽平，大兵凯还，与民

休息，衡州府临武、蓝山、嘉禾诸县结束了战时军

事财政④，又面临着重新整顿赋税和户籍的复杂

问题。
康熙二十八年，湖南地方政府下令将军屯的

税粮归并入州县，但是明代军户的户籍归属则悬

而未决。 三年以后，湖南颁布了“联里朋甲”的政

策，允许民众认领因战乱或其他原因逃绝的户口，
于是，下挂在明代宁溪千户所九个屯田所之下的

军户，就联名申请朋充里甲，顶了蓝山县西隅里第

十甲的户头，立名为“兴宁一”，由此转为民户。
在这一户头下，先后由八个姓氏各出一户首，承担

里甲赋役，遂有“九所八户”之称⑤。
宁溪所的“九所八户”，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

（１６９２）后通过契约的方式结成的合同户籍，并用

一种虚拟的宗族形式来维系联盟，重新确认其合

法的身份以及对明朝遗留下来的军屯土地（包括

拓展了的土地）的控制权。 嘉道年间，九所八户

又继续以契约合同的方式，在宁溪所的祠庙建设、

①

②

③

④
⑤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内阁下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钦差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臣袁廓宇谨题为清理人丁地土以裕国用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户口人丁题本》，第
３６ａ—３８ｂ 页；道光《永州府志》卷 １７《事纪略》，第 １１０７ 页。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到顺治十三年十月日巡按湖广湖南监察御史胡来相谨揭为恭报湖南情形并陈管见

仰祈睿裁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户部抄档·地丁题本》《湖南三》第 ３ 册，第 １５１ａ—１５２ａ 页。
康熙《衡州府志》卷 ５《田赋》《附录·抚院请蠲捏垦逃荒奏疏并司府申文（康熙九年五月初九日）》，《北京图书馆

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 ３６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０８—２１１ 页。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 ４《事纪第二之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 ３２ 册，第 ５６—５８ 页。
按：康熙《蓝山县志》所载户口表已经出现“兴宁一”的户名。 蓝山县城塔下寺现存康熙后期捐款碑题名中亦已

出现“兴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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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保障等公共事务发挥作用；咸同年间，湖南连

遭兵燹和饥荒，九所八户通过结合了团练、宾兴会

等组织方式，在地方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

民国修撰的地方志中，他们还被称为屯户。 我们

此前一起在宜章县黄沙堡搜集到的民国十修《蔡
氏族谱》记录了族人蔡允先的事迹，蔡允先在道

光年前活跃于蓝山县宁溪所一带，他联合了其他

姓氏的人群，加入了宁溪所九所的屯会，通过置买

屯田，不断壮大资产，蔡允先在太平天国时期去

世，随后他的子孙又将其资金注入与宁溪所八户

九所组织有关的西方文会、舜乡义学等宾兴文会

组织。①
在清初战事演进、帝国逐步建立地方统治的

时代情境下，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达成默契，拥有

军屯的军户将身份转成民户，其占垦的土地变成

民户的土地，田产所有者保持自己的资源优势，政
府也稳定了地方统治。 达成这一默契之后，南岭

山区的社会才在明清之际实现了人群和秩序的延

续，而卫所屯田体制的改革和身份的转变在其中

发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

察，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我们用族谱、契约、碑刻

等地方文书重新发现并理解着大的国家历史。
在九所八户新的屯田组织的发展下，军屯继

承者与徭人、山地与平原的人群产生了更为复杂

的联系。 根据聚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的结

果，九所八户的土地扩张直接导致了徭人土地和

村落向深山“退缩”，形成后来的山地族群空间布

局。 此外，在调查中访得的各姓氏迁居的故事亦

显示，南岭山地的各个地方从来都不是凝固的空

间，新、旧徭地的变迁固然反映了徭人聚居区集中

化的空间趋势，然而，日常的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

必定造成错杂而居的格局。 九所八户缔造了稳定

的社会组织，在产业拓展的过程中又吸纳了其他

的姓氏群体，形成村落间某种程度上的依附关系。
从南岭山地聚落历史探索中，我们在历史人

类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找到了颇为相通的学术

路径。

二、 占垦的合法性和叙事的结构化

　 　 王毓铨等学者曾指出，在湖南南部，明代后期

军屯“民田化”的现象尤为突出。② 到了 １６ 世纪，
尽管许多屯田的占有者仍旧承续了军户的身份，
但其所占土地实质上已转变为民田。 蓝山宁溪所

的个案折射出清初土地权利、身份权力与垦荒入

籍等问题的复杂关联和重新组合。 在不同区域的

历史情境中重新检视人地关系，有助于我从更广

义的地域环境、人地关系中思考历史空间问题，并
不断反思历史田野调查本身的方法论问题，近年

来我关于东南近海岛屿聚落和人群的研究，与上

述思考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追述具体岛屿、海湾、
海港的史事，关注海岛社区中具备不同社会身份

的各类人群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下谋生、拓殖和互

动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理解变动的国家和社会情

境中的人群，弹性地把握东南海域历史的流动性

和稳定性。
在中国东南近海海域，特别是浙江、福建沿

海，群岛和列岛星罗棋布，孤屿岛礁离散不一，许
多近海岛屿又与陆地构成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港

湾，整体上连缀成一串与大陆若即若离、蜿蜒漫长

的岛链，这一岛链既是东南沿海人群长期从事海

上经济活动通过不断迁移和互相接触形成的文化

区域，也是历史上连接中国内地与东亚海域的重

要贸易纽带。
闽、浙沿海不同海域的岛屿之间，一方面展现

出社会过程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具体海

域文化的差异性。 比如在温州沿海及海岛不少由

闽粤移民建构的海岛社区中，其方言、礼俗、民间

信仰以及谱牒、科仪等文本样式，显露出强烈的闽

粤文化色彩。 这触发思考：在具体的地域社会，不
同人群如何因应帝国的海疆治理政策，塑造着海

上生计方式和岛屿社会形态，并形成了家族组织

和其他基于经济、信仰的社会组织。
在东南沿海社会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省界

与籍贯问题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对于 １６ 世纪

①

②

《（十修）蔡氏族谱》卷 ２《传·允先公实录》，宜章县黄沙镇堡城村藏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刻本，第 ４８ａ—ｂ 页。
感谢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毛帅博士提供这段重要史料。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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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交界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陈春声认为，由于

省界的存在对于官府行政和军事活动的制约作

用，使具有“反官府”或“非官方”活动性质的人群

得以利用这样的限制，在行政区域的界邻地方发

展自己的力量，使界邻地区成为一个为其所用的

具有完整性的区域。 这也提示我们，作为社会史

研究分析工具的“区域”，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

起的。①
从唐代到北宋，温州地区的造船业有了长足

的发展。 瓯江上游的深山密林盛产木材，为造船

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元朝海上漕运兴盛的时

期，温州地区的漕船数量曾到达年度漕运用船总

量的六分之一，其中又以乐清湾为最。 元初建立

的海漕体制，容许两浙漕户通过夹带私盐等手段

牟利，到了元末，漕户由于负担繁重， 很多人贩盐

逃役，遁为岛寇， 聚为方国珍等海上强大势力。
明初编里甲，厉海禁，方国珍旧部中船户众多， 骤

失暴利， 遂有所谓“兰秀山之乱”。 明廷平乱后将

方氏旧部编入沿海卫所，力绝其患。
有关明初东南沿海的王朝经略变化和人群动

向，明代郑晓《吾学编》的叙述十分精扼，其文曰：

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
苏、松、通、泰，诸郡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

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数掠海上。 高

皇既遣使，命将筑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赵庸招蛋户、
岛人、渔丁、贾竖，盖自淮、浙至闽、广，几万人尽籍为

兵，分十千户所，于是海上恶少皆得衣食于县官。 洪

武末年，海中方、张诸逋贼，壮者老，老者死，以故旁

海郡县稍得休息。②

郑晓敏锐地指出，洪武时期的岛寇倭乱，就是来自

方、张余部，其籍入卫所者安身于沿海州县，这一

批入卫军士与其他桀骜逋逃者，生命周期均在洪

武末年结束，故沿海暂安，这对我们理解明初东南

沿海卫所设置的由来和意义非常重要。

从明初至清初，王朝对于浙江海岛的整体经

略，长期存在弃与守之间的两难抉择，对于具体岛

屿来说，王朝的处置方式及政策演变趋势亦不相

同，部分岛屿较早被纳入海上漕运体系，后来逐渐

难以控制，部分岛屿曾被纳入卫所军事管制体系，
此后却趋于松懈的半废弃状态，部分岛屿在历次

军事征服后长期被弃守。 从洪武十九年开始，一
部分海岛居民面对迁遣，就有留驻和开复海岛的

要求，并非所有海岛居民都迁入内地。 永乐年间

海上漕运体制逐渐被运河漕运体制所取代之后，
海岛的船户军丁进一步失去从事海上漕运并挟私

贸易之便利，许多人脱离了明朝控制，或留居海

岛，私垦私煎，舟随渔汛，收鱼盐之利，或串合入

寇，航行于东亚海域，从事长途贸易。
关于明中后期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与明朝

海禁政策的关系，陈春声指出，明嘉靖至清康熙前

期，东南沿海社会经历了急剧动荡、由 “乱” 入

“治”的过程，原有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 嘉靖海禁的实施，正好发生于东南

沿海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

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时

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 从

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

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其
中又以活跃于广东、福建界邻海域的所谓“漳潮

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③ 明代中后期温州一

带海域的倭乱，同样来自漳州一带的寇盗，而且时

人亦认为他们即为海上商贾。 嘉靖《太平县志》
有如下记载：

凡漳贼与导漳之贼，率闽浙贾人耳。 贾赢则以

好归，即穷困则为寇，顾其人不皆武勇，然而官军恒

畏之，罔敢与敌者。 予尝备询其故矣，盖兵之所仰者

食，或粮给不以其时则饥，又其人率以商贾为活，不

闲操练，弱弓败矢，置之废橐，是教之不豫也；武职官

①

②
③

陈春声：《１６ 世纪闽粤交界地域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以吴平的研究为中心》，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
１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２９—１５２ 页。
郑晓：《吾学编》《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刻本，第 ３６ａ 页。
陈春声：《嘉靖“倭患”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第五辑，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６５—８５ 页；《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
《明清论丛》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７３—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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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生长兹地，素不能服属其众，是令之不严也。①

该志明确地指出，所谓“漳贼”和“导漳之贼”等是

亦商亦寇的海上武装力量，海防军兵出于物资短

缺，不得不倚仗于这股力量，遂造成地方海防的掣

肘乃至实际运作的虚与委蛇。 这种利益的关联，
正折射出嘉靖中期以后寇乱与海上商贸的关系。
由之可见，寇乱不止并非全然归咎于兵防之衰颓，
滨海失序，也不一定导致海贸受阻，其实际情形或

如地方志所言：

远而业于商者，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苏杭，
或商留都。 嵊县以上载于舟，新昌以下率负担运于

陆，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②

正是这样一个海上世界，为南明时期东南诸政权

提供了海上割据的有利环境，南明时期，海上诸豪

强利用了近海岛屿和海域在逃匿追剿、岛际贩运

以及长途海贸方面的便利，争锋角力。 贺君尧、张
名振、黄斌卿等南明部将都曾盘踞玉环山，或劫

掠，或征渔税。 在这段“海上藩镇”时期，如玉环

岛一般的浙闽近海大岛，亦成为海上屯聚。 清初

郑氏势力控制了浙闽海域，郑氏寇党陈文达在乐

清湾一带影响甚大。 顺治十八年的迁界令针对的

即是清廷无法掌控的岛寇势力。 在这段时期中，
长期在浙闽海域活动的闽粤之人，包括无籍之徒，
在玉环岛等大岛上拓垦私煎，从顺治至康熙年间，
土地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待到清朝下令展复沿海，早已在明初弃守的

海岛一并列入展复方略。 在具体实施上，一方面，
清廷决定在玉环岛上恢复建置，重建基层行政，雍
正年间玉环厅的设置即是如此；另一方面，由各府

县招徕民众到海岛认垦入籍，实现户口和土地的

顺利登记和有效管理。 前者主要是解决职官、公
署及各种建置的配备，尚可设法达到，后者则在运

作层面遇到阻力，特别是关于占垦秩序的先后认

定，以及赋役征派的具体实施，存在诸多纷争。
雍正十年修纂而成的《特开玉环志》，不仅记

载了新设玉环厅诸建置，还保存了玉环展复过程

的题奏批复文书，呈现了展界的复杂过程及所涉

问题。 在这些文件中，李卫的题本详述了玉环设

厅的必要性和复杂性③，还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复

界后如何招垦的问题。 李卫多次指出，闽广无籍

之徒的冒垦，就是导致奸良杂处之祸端，因此他坚

持要“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
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与印照，计口授田。
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概不准其保送”④。

之所以限定太平、乐清两县人户入垦，显然是

因为玉环厅乃析太平、乐清之地而合成，此次开

界，自然首先照顾被遣之民。 不过，迁界的过程看

似统一步调，而复界安插过程却颇为混乱，不是简

单的迁界的反过程。 实际的情况是，“富豪势力

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庐可居，断不肯挟妻子亲

戚，舍旧图新，反事旷闲之地，不过假立垦户，招雇

工人代为力作。 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于土著之

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籍力耕以自

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 一旦入垦之人来去无

常，人户不定，则官方无从管控。 因此，李卫又担

心“若限定二县之民，或致招徕不广”。 然而，新
治确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招垦效果不佳，
则难以支撑民政军事。 于是，李卫又提出“如本

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本

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

往来不常。 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则户口得

实而藏奸无所矣”⑤。
其实，东南近海岛链向来都是浙、闽、粤渔民

的共同作业区域，在这个流动性极大的海上世界，
其社会节奏也从来与陆地的定居社会迥然不同。
譬如在玉环岛的石塘岙内，“闽人搭盖棚厂一十

四所，每年自八、九月起至正、二月止渔汛方毕各

船始散，各厂亦回。 ……又有钓艚，悉属闽民，船
系租用，水手亦系顶替，人照面貌，俱不相符，修泊

坎门，修泊石塘，往来无定，并不遵奉宪行船傍实

①
②
③
④
⑤

嘉靖《太平县志》卷 ５《职官志下·兵防·军政考格》，第 １３ａ—１４ｂ 页。
嘉靖《太平县志》卷 ３《食货志·民业》，第 ２ｂ—３ａ 页。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１《题奏》，清雍正十年刻本，第 １ｂ—４ａ 页。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１《题奏》，第 １３ａ—ｂ 页。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１《题奏》，第 １３ｂ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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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字号，止用小板浮钉”①。 在清初迁界、厉行海

禁的岁月里，越界捕鱼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生活

于顺治、康熙年间的浙江人徐旭旦就曾写道：“今
日海水温、台、宁三府之边界，袤延数千余里，一口

岀一人，百口出百人矣，一口岀一船，百口出百船

矣，欲从而禁绝之不可得。”②待到玉环设厅之际，
官方对海岛的查勘也更加深入。 雍正五年，张坦

熊受命署太平县印，兼理玉环垦务，他在详文中便

提到了闽广之人长年于此杂居谋生，难以禁绝的

实情。③
从迁界到展界的几十年间，清廷在东南沿海

及岛屿的施治，其实面临的是同样的海上社会格

局。 长期活跃于在浙闽海域活动的闽粤之人，在
官方厉行海禁之时自然成为无籍之徒，待到清朝

下令展复沿海，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一并列入

展复方略，而在运作层面就始终需要解决海上人

群的身份问题。
清廷在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上，本希望拒绝

这些无籍之徒，然而，新的施政有赖于各府州县在

地方层面的运作，如何招徕民众到海岛认垦入籍，
实现户口和土地的顺利登记和有效管理，是令地

方官十分头疼的问题。 面对海岛土田、聚落早已

被各式人群占有的既成事实，在缺乏故有簿册的

情形下，尽快认垦造册，或许比辨明忠奸再定户落

籍更易操作。 官方的题报奏覆文书，自然都是以

严肃的措辞厉行禁饬，然而字里行间亦留下不少

政策余地，比如雍正六年浙江布政司在收到张坦

熊造送的“上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渔盐税课及

支用存贮各数目简明清册”，就严饬地方稽查冒

籍之事端④，若严格执行政策，要地方官认定招徕

民人来自台、温二府，所需要的工作量显然不可低

估。 实际情况是，在稽查中被驱逐出境者仅有数

十人。 不难想象，许多闽广民人可能早已通过各

种方式获得入垦的资格。
张坦熊执掌玉环垦务的过程中，还主导了私

垦钱粮以“隐漏”税项归入玉环课饷的改革，对入

籍政策也逐步放宽，张坦熊所撰《查出隐漏改徵

本色》一文颇为重要，其中指出：

复量度形势，因地制宜。 ……今所有现在闽省

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

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

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⑤

闽省之人居住十年以上者即可入籍编甲，这一政

策如何具体执行？ 居住年限如何认证？ 给人留下

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
在楚门半岛和玉环岛的考察中，我们从搜集

到的谱牒文献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是不少

闽籍姓氏关于祖先入垦楚门和玉环的记载，呈现

出相似的叙事结构，此引若干谱序为例：

我家苏氏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南门外员山

头，其先则自泉郡安溪分派者，此际世系无稽。 ……
明季遇乱，我祖东山公偕兄弟及其叔父允佃公，携眷

至温州平阳蒲门，……至我父文廷偕胞叔文元自平

邑迁玉环三合潭住居，又经六十余载矣，而房亲同来

散处玉环不一，其方且而来，族叔世杰自玉环复移宁

波。⑥ （玉环《武功郡苏氏宗谱》乾隆五十六年八世

孙苏槐撰序）
维我平邑始祖荣所公，闽省泉州惠安大平庄里

人。 明崇祯年间。 卜居平邑横阳江南二十三都将军

里百家湾，开基且未百年，世传五代。 缘雍正年间玉

环展复，谕示招徕，太祖讳文哲公之次男讳景凤公闻

风随往玉环地方观境，旋至江北楚门，识其地旷人

稀，即返故里向告父尊，相议变产，仅留屋宇基址六

分五厘，嘱托房分兄弟历年基租出息，作祭祀祖坟之

用，誓许宏愿，遂携男女老幼迁居环山江北楚门所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３《请禁沿海搭厂》，第 ２１ａ—２５ａ 页。
（清）徐旭旦：《世经堂初集》卷 １５《台寨条议》，《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７ 辑第 ２９ 册，据清康熙刻本影印，北京：北
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５１ 页下—３５２ 页下。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１《议详》，第 ８９ｂ—９１ｂ 页。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１《司详（条议玉环事宜）》，第 ８１ａ—ｂ 页。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３《查出隐漏改征本色》，第 １７ｂ—２０ａ 页。
玉环《武功郡苏氏宗谱》《苏氏族谱原序（乾隆五十六年）》，台州市玉环县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八年刻本复印本，
卷首不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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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前，于雍正八年垦筑田地，躬耕务业，室家顺

遂。① （楚门《孙氏宗谱》 六世孙大明手录前代传

记）
自公考兄弟立成、立宽、立智三公初迁于平邑岭

门，时贸易蒲门马站街，不数载被海寇屈累，案害莫

羁。 公考立智公转徙玉环十三都芦岙之地居焉。 询

其措业几何，？ 公曰，玉环基址自吾先考始也，但地

当海水冲流，非筑堤不能拓。 吾先考沾体塗足，独力

支干，爰开乌巾塘、垟西塘之地百余亩，置此薄业，家
给颇裕。② （瑞安市荆谷山《蔡氏宗谱》道光四年修

谱记）

　 　 以上谱牒撰述，都突出了入垦玉环（楚门）的
闽省移民曾以温州府属县平阳或瑞安、或台州府

属县作为迁居“中转站”的情节。 这类撰述结构，
还出现在于楚门林氏③、楚门叶氏④、楚门吴家村

吴氏⑤、玉环后排黄氏⑥、玉环三合潭谢氏⑦、玉
环三合潭周氏⑧、玉环苏氏⑨等姓氏的家谱中，相
信同类现象还可以找到不少。 这些族谱以明确或

模糊的语句，记录了入籍年份，或以明后期平阳始

迁祖，历数三四代，说明康雍之际始至玉环（楚
门）开基，或直接写明其始迁祖系雍正后期到玉

环应垦入籍。 另外，还有一类浙南地区的联宗谱，
如上述楚门《林氏宗谱》、瑞安《蔡氏宗谱》以及玉

环《江夏黄氏宗谱》等，其世系支派繁多，但叙

及玉环楚门支派时，一般也会强调其开基时间。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不少谱序都表述

了玉环（楚门） 支派与平阳、瑞安支派长期 “失

联”，随后才逐渐寻宗合谱的事实。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除了需要以各种方式获

得合法的户籍，得到官方的政策认可，还可能因实

际土地利益的竞争结成各种组织。 我和张侃教授

在温州乐清沙门岛的庙宇考察中，很幸运地访得

一本题为《西门志》的长诗，该诗作于晚清，从明

清之交乐清的战事和民情叙起，直至晚清的史事。
有关海岛的传世文献本来就十分稀缺，而且缺乏

民间的叙述，所以该长诗的价值自不待言。 诗中

写道：

随后有人来开垦，不约而来禁姓人。 叶施朱黄

乐清祖，林郑吴胡太平人。
八姓相逢情欢悦，如兄如弟倍相亲。 事斟酌共

商量，立写公据要周详。
只许进山同开垦，不准退悔转还乡。 毋许谅想

并利己，八股开山世泽长。
开成山地能播种，皆种萝卜与生姜。 后种蕃莳

兴大发，丰衣足食岁无疆。
到雍正二年昌，上司限落地丈量。 始立化户千

百号，新造册籍纳钱粮。
七年续丈广户额，岁岁报垦自新粮。 到乾隆，第

六年，五谷丰登无渔船。

可以看到，在乐清湾的复界垦殖过程中，乐清、平
阳籍的一些垦户采取了合股经营的方式，通过缔

结契约结成了进岛同垦的协议。 诗中所叙事件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楚门《孙氏宗谱》卷首《谱序·六世孙大明手录前代传记（道光年间）》，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叶氏藏民国三十年，
不分页。
瑞安《蔡氏宗谱》卷 １《记·玉环圣族公暨叔日曜合记（道光四年）》，台州市玉环县清港镇上湫蔡氏藏 １９９４ 年本，
不分页。
楚门《林氏宗谱》《详载里居》，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林氏藏同治十二年本，不分页。
楚门《叶氏宗谱》卷 １《总序·重修宗谱序（道光二十五年）》，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叶氏藏民国十八年刻本，卷首

不分页。
楚门《吴氏宗谱》《创修楚门吴氏宗谱序（光绪十八年）》，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吴氏藏民国十二年本，不分页。
玉环《江夏黄氏宗谱》《后排黄氏重修宗谱序（一九九三年）》、《黄氏宗谱序（民国三十二年）》《先祖简历》，台州

市玉环县后排村黄氏藏 １９９３ 年本，卷首不分页。
玉环《谢氏宗谱（玉环派）》，台州市玉环县城关镇三合潭周氏藏民国三十一年本。
《玉环县三合潭西山周氏宗谱》 《修谱自序（道光十五年）》，台州市玉环县城关镇三合潭周氏藏 １９９２ 年再修

１９９５ 年校订本，第 ４ 页。
玉环《武功郡苏氏宗谱》《苏氏族谱原序（乾隆五十六年）》，台州市玉环县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八年刻本复印本，
卷首不分页。
玉环《江夏黄氏宗谱》，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小黄村藏 １９９７ 年本。
郑茂国：《西门志》，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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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颇为清晰，强调了雍正二年官府丈量西门岛

之前，八户已经缔约入垦，雍正丈量后立户造册之

后并继续报垦。 “五谷丰登无渔船”一句则耐人

寻味，其用意是叙说土地垦发过程，即由前期航行

登岛进行滩涂或沙田作业，到后期田地拓展，堤围

成型？ 还是讲述聚落变迁过程，即是此前八股垦

户及其他外来垦户主要为船户，如今岛上生齿日

繁，衍为农耕定居户？ 抑或兼而有之，还有待

考究。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玉环大筠岗戴氏宗

谱》钞本，载录清代族人戴明俸所撰《开复玉环伊

始事略》①一文，简述了雍正三年闽粤垦户与乐清

垦户在玉环展复中的报垦竞争，从中可知，平阳籍

闽人在玉环展复前夕早已动作频频，冒垦案件牵

涉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 玉环开垦事还与整

个浙东沿海岛屿如舟山群岛的衢山岛、台州临门

岛的整体垦荒政策动向密切相关。 此外，这篇事

略后半段还讲述了玉环展复后建筑楚门内塘的经

过，当时编九柱，立柱头，采用“每柱垦田民夫二

十人……塘夫按工给以食米盐蔬，塘成依柱按人

给田”的办法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田地分配，还
列出九柱柱头的姓名，其中“八柱吾族弟戴良音，
九柱平阳人姚云”，也即雍正三年冒垦案中的相

关人物姓名赫然在列。 实际垦荒过程的人群关

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若采用一种文本互通的办法，分析雍正年间

围绕玉环展复的官、私文献，聚焦官方施政实践中

的症结，以及民间权利诉求中的重点，就容易理解

清初土地复垦中的行政实践与社会机制。

三、 结　 语

　 　 初入山区和海岛，山区迁徙、海上航行的生活

形态，容易让人自然地产生某种宽泛的观念预设，
即认为海岛、山区都代表着流动性更强的区域类

型。 随着考察的深入，山区和海岛的定居生活和

聚落格局奠定的过程及其成因显得更为重要。 逻

辑意义上的流动性可能只需要用抽象的人群生计

抉择来解释，而在历史阐释意义上的流动性，则需

要我们从人群的接触、合作或冲突的情态，从社会

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中去追述和把握。
在南岭的考察中，由于卫所军屯制度实施和

流变而引起的人际关系与人地关系的变化，促使

我突破以卫所改制简单分析明清两朝之变化的框

架，亦将卫所军屯的制度原型，化约为人群、身份、
资源、制度之间的各组关系及其转变的可能性，更
好地将文本、记忆与人居格局放入历史序列中去

考察和重构。
明代的卫所军屯制度早已崩溃，但是这种制

度造成的身份、记忆以及运用这种身份、记忆加以

重组之后的社会组织却生生不息，这就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卫所军屯体制在中国社会中产生深远影

响的例子。 随着对“九所八户”个案理解的加深，
我又将开始将目光移开湖南，转至清初东南沿海

的闽粤地区，不少学者曾集中讨论了该地区康熙

中晚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以及随之触发的社会结

构变迁，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即是所谓“粮户归

宗”的问题。② 所谓粮户归宗，是清初福建、广东

所实行的里甲赋役改革，其基本做法是按宗族系

统归并钱粮花户，在此基础上征派里甲赋役。 在

福建地区的考察中，郑振满重点关注了康熙二十

八年至三十年前后闽浙总督兴永朝在福建全省推

行的粮户归宗改革。 当我们考察了康熙三十一年

宁溪所的“联里朋甲”改革，以上讨论似乎又有了

新的生长点，因为除了改革形式和实施时间上的

契合，凑巧的是，兴永朝调任闽浙总督之前，即是

担任与湖南赋役改革直接相关的偏沅巡抚（按：
即后来的湖南巡抚）一职。 兴永朝是汉军镶黄旗

①

②

戴明俸：《开复玉环伊始事略》，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玉环大筠岗戴氏宗谱》，抄本，转引自玉环史志网

ｈｔｔｐ： ／ ／ ｙｈｎｅｗｓ．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ｙｈｓｚ ／ ｆｚｔｄ ／ ｇｗｘｄ ／ ２０１３０９ ／ ｔ２０１３０９２９＿４８４３６３． ｈｔｍ。
刘志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３６—４２
页；郑振满：《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 ４ 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１５１—１９９ 页；陈支

平：《清初福建“大当”之役考略》， 收入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１１ 页；刘永华、郑榕：《清代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来自闽南的例证》，《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８１—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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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康熙十三年镇压吴三桂叛乱中得到荐举重

用。 兴永朝在湖南任上推行土地清丈困难重重，
不得已才上疏要求批准占垦豪强自首免罪，调任

闽浙总督后，亦对湖南清丈顾虑颇多。①
顺治年间，洪承畴亦早已阐明兴屯不能以清

丈为前提，否则徒劳无功。 兴永朝对土地清丈中

也发现乡村土地占有的格局不易推倒重来，因此

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处理，可说是顺应了局势。 后

来在闽浙任上，他仍然面临着与湖南相似的治理

局势。 兴永朝在湖南巡抚任上施政效果不尽如人

意，但随后的湖南赋役改革，却顺着兴永朝的思想

履挫履进，这些史事传递了康熙年间钱粮改革在

基层社会推行的实际状况。
蓝山的个案具有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意义，１７

至 １８ 世纪的南中国地区在军屯制度及其相关改

革问题上，在不同的区域间呈现出某种相似的趋

势，或可称作“军屯的民田化和军户的再组织”，
其表现在于：首先，这一类改革体现出清朝在征伐

平乱的过程中逐步通过地方政府推行理性化改革

的统治艺术；其次，它呈现为特定的聚落人群面临

地域历史情境的生存策略；再者，它演变成地方精

英重建集体记忆并不断重塑权力结构的制度遗

产，在地方组织和权力的重构过程中，人居结构和

聚落地理也很可能发生随之而来的转变，从而为

我们在聚落空间中寻找长时段的国家历史的转向

带来了契机。
当海湾、海岛或者海域成为研究区域，长期频

繁的人群流动所造成的多维的宽广的空间联系十

分突出。 许多时候，同质性个案的不断呈现，常令

人产生将其文化结构均质化处理的冲动。 论者固

然可以尝试揭示不同时空的入垦定居过程，如何

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空间沉淀，但更应该时时提

醒自己的是，在海域社会日常生活和人群交往中，
种种所谓的文化界限常常是不存在的，即使真的

存在，也常常是不重要的。 有时候，当研究者不经

意地将籍贯作为方言、习俗调查的分类标准乃至

历史过程的分析起点时，反倒误导了受访者的表

述，放大了文化界限存在的假象。 一旦受访者被

动地表现出某种似是而非的认可，研究者的错误

预设很可能进一步被援引为讨论前提，这就愈发

偏离实际的社会生活情境了。
其实，只要更多地注意到讲述者的平心静气

和社区生活的和谐共生，首先淡化而不是强化各

种族群或籍贯符号，就有望真正地将籍贯和身份

作为一组过程中的现象或策略、记忆或传统，发现

地域文化鲜活而具体的互相建构现象。 否则，就
容易过分追求所谓移民故事的“真实性”，草率地

得出玉环（楚门）闽省移民在玉环设厅间即已在

乐清湾普遍占垦、并刻意杜撰迁居世系的论断，甚
至轻易地归纳出温州闽省移民的迁居线路或拓殖

模式。 这类以偏概全的解释，终究会忽略海岛社

会本身的流动性和不同人群及组织丰富的生命历

程。 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些谱牒文本透露出的

考量重点，对照官方文书中所透露的中央与各级

官员关于展复招垦的政策走向，从而将地方招垦

的务实化方案与民间的合理化解释，视为一种策

略的默契，从而更好地理解清初迁界、复界乃至在

更大范围的土地复垦的地域语境和社会机制。
此外，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粮户归宗、占垦入

籍等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历史

记忆生产过程，后续的民间文献也可能进一步加

以沿袭和发挥，遂形成一套连续不断的地域历史

叙事文本，当我们用再组织、再结构这一类概念工

具理解人群能动性的同时，需要关注定居生活与

持续迁移并存的情形，需要面对聚落的转移乃至

消亡所反映的另一种形式的能动性，处理这一类

的“隐性”历史，可能需要对结构和过程的关系做

更深入的辩证思考。

① 以上记录见于《清实录》第五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１３３“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甲子”、卷 １４０“康熙二十八年闰三

月丙辰”、卷 １４１“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子”、卷七“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己亥”卷 １６６“康熙三十年正月戊寅”、卷
１９３“康熙三十四年六月戊戌”诸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４４５ 页下、５３６ 页下、５４６ 页上、５５０ 页下、８０５
页下、１０４７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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